
数学与统计学院 2022 年推荐赴中山大学

联合培养学习本科生名单公示

根据《吉首大学关于印发<吉首大学与中山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项目实施办

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(吉大发[2011]16 号)、《中山大学—吉首大学联合培养本

科生协议(2021-2025)》和《吉首大学与中山大学联合培养本科生数学与应用数学

专业推荐选拔工作实施办法》等文件精神要求，经学生本人申请，学院组织笔试、

面试等环节选拔，现予以公示成绩如下：

如被公示对象存在相关问题，请于 2022年 5月 18日 17:00前通过电话、传

真或邮件等方式向学院教务办反映。

电话（传真）：0743-8564884


